
新竹榮譽國民之家住民適應輔導實施計畫 

 

106 年 4 月 14 日新榮輔字第 1060001599 號書函公布實施 

106 年 7 月 10 日新榮輔字第 1060003022 號書函修正實施 

107 年 3 月 27 日新榮輔字第 1070001393 號書函修正實施 

110 年 1 月 27 日新榮輔字第 1100000479 號書函修正實施 

一、主旨： 

為協助住民適應家區生活，瞭解其照護需求，以提供妥適生活照顧及醫療

服務，並協助建立同儕間正向互動關係，增進住民幸福感。 

二、依據：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各安養機構營造溫馨祥和有尊嚴的頤養環境

指導原則。 

三、目的： 

(一) 協助住民適應本榮家生活環境，並瞭解其照護需求，提供適切之服務。 

(二) 以團隊合作模式，針對住民之需求或問題，提供個別化處遇服務，以滿

足住民照護需求。 

四、 服務對象：本家住民。 

五、實施內容： 

(一) 進住接待與人員介紹： 

1. 住民進住當日，由堂長或社工師(員)親自接待，以初步瞭解住民

健康、親友、興趣，並說明本榮家環境、人員、服務項目、及住

民權利義務及生活公約等規定，並請其簽署「榮民生活管理規定

切結書」，以示同意遵守本榮家規定。 

2. 是日用餐時，主動介紹予其他住民認識，並由大家鼓掌表示歡迎

尊崇之意。 

(二) 環境介紹與維護 

1. 新進住民進住本家後，責任區照服員應陪同認識家區環境、位置，

增進住民對榮家之親近感。 

2. 對於住民寢室應協助保持整潔，並實施定期檢查，對優良者予以



獎勵。 

(三) 生活起居： 

1. 住民日常生活起居，依本榮家訂定作息時間表施行。 

2. 住民因體能或健康關係，未能依時作息時，堂長可另予適當之安

排。但以不影響其他住民生活為原則。 

(四) 關懷輔導： 

(一) 透過複式關懷訪慰，瞭解住民生活適應情形： 

(1) 首長、輔導組組長、各組室主管以上人員、堂長、社工師(員)

及照服員，應於住民進住後 1週內，進行複式關懷訪慰，並依

權責提供必要協助，以安定其心情並瞭解適應情形。 

(2) 新進住民生活適應輔導期間，相關人員應密集關懷輔導及溝通

訪視，並詳載紀錄，如發現有適應不良情形，應會同堂長、社

工師(員)及主責護理人員共同協商處理。 

(3) 本家工作人員應加強住民生活輔導，提昇住民精神及物質生活

品質，如發現住民生活習慣或心理性向有偏差情形時，應妥為

輔導，必要時，召開個案研討會，討論研擬可行輔導策略與計

畫。 

(二) 各堂堂長應每日巡訪住民寢室，關心住民日常生活言行，瞭解

其需求與問題，予以協助處理。 

(三) 工作人員應與住民家屬（親友）保持密切聯繫、協助探訪，建

立聯繫及探訪紀錄，以維繫其社會支持網路。 

(五) 外出與請假：  

1. 住民請假應於請假日前 3日提出。 

2. 當天返家者，外出前應將外出事由及前往地點告知工作人員，由

各堂服務員代填「榮民外出連絡單」，並由本人親自簽名或按押指

模，以利於請假(外出)期間與榮民聯繫，關心其身體狀況。 

3. 請假外出須辦理請假手續，經下列人員同意後始可外出： 

(1) 請假ㄧ日者由堂長核准。 

(2) 請假二日至三日者由輔導組組長核准。 



(3) 請假四日以上或出境者，由家主任核准。 

(4) 住民外出，應依時返家，如逾期遲回，應視情節輕重，限制給

假。逾期未歸，行蹤不明且無法聯繫者，應即通知家屬、親友

或地方警政機關協助查訪。 

(六) 文康休閒活動：為調劑住民身心，設立文康大廳，並購置設備，提

供住民下列服務： 

1. 書報、雜誌、電視、音樂等。 

2. 慶生會。 

3. 戶外活動、旅遊踏青、參觀訪問。 

4. 其他有益老人身心健康之活動。 

(七) 膳食及營養： 

1. 為提供住民完善膳食服務，應訂定住民膳食管理相關規定，據以辦

理住民膳食。 

2. 應參考營養專家建議之符合老人需求菜單，交本榮家膳食廠商據以

調配，並對炊事人員施以訓練。 

(八) 醫療照護： 

1. 住民患病，應協助護送至適當之醫療院所診治。 

2. 對於罹患重病，經由醫師診斷必須住院之住民，應即通知家屬到院

提供照護服務。 

(九) 福利服務： 

1. 戶籍服務：在台單身住民進住本榮家時，應協助辦理戶籍遷入及其

他相關事宜。 

2. 調解服務：住民之間所發生之糾紛，本榮家工作人員應即溝通調

處。 

3. 諮詢服務：提供社工輔導及諮詢，醫療保健之指導。 

4. 其他有關住民財物保管及喪葬服務，應依本榮家相關規定辦理。 

六、個案輔導 

1. 於住民進住後，建立個案資料，有關其過去生活史、家庭背景等均

應詳實紀錄，且應於 72小時內完成生理、心理、社會、認知、營養



及活動等項目個別化評估，據以訂定照顧計畫，並登錄於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安養養護資訊系統。 

2. 住民進住時，各堂堂長應詳細說明服務項目及應遵守之規範；進住

後 3個月內，堂長應持續加以關懷輔導及溝通訪視，並與家屬保持

聯繫，以建立住民精神支持網路，且將住民之生活概況及家屬聯繫

情形作成紀錄。 

3. 住民照顧服務應依養護住民至少每 3個月、安養住民每 6個月規定

辦理個案周全性評估，依評估結果與個案及家屬討論後，修正照顧

計畫；必要時，得因住民身心變化或實際需要重新評估，並適時修

正照顧計畫。 

4. 住民生活適應輔導過程均應作成紀錄，並依規登錄於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安養養護資訊系統，個案紀錄應定期整理並妥慎保

管。 

5. 各堂堂長應就住民於本榮家生活實際狀況及問題，於每週召開三合

一會議提報適應輔導情形，必要時應召開跨專業個案研討會或家屬

聯繫會議，共同研議後續處遇計畫，相關會議紀錄應送家主任核閱。 

6. 住民如轉移其他單位就養時，其個案資料應隨同移轉；退住或死亡

者，應陳送家主任核閱後存檔備查。 

七、生活管理與獎懲： 

(一) 住民編組： 

1. 採自治方式編組，按各堂隊人數編組為房、戶，並設房、戶長。 

2. 房長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房長候選人得由住民自行登記參選或

由堂長推薦，經無記名投票，以得票數最高者為當選，如無人登記

時，由家主任遴選品德優良者派任。 

3. 戶長由堂長會同房長就品德優良之住民進行遴選，並報請家主任同

意後派任。 

4. 房、戶長於任期內，如有違犯法紀、不稱職或體力欠佳，無法服務

等情事，經堂長簽核奉家主任同意後，予以撤免，並逕遴選品德優

良之住民擔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5. 房、戶長應共同協助督導住民維護公共安全、環境內務、調解糾紛、

防範意外事件、宣導生活公約及有關規定事項等，以促進團體生活

之和諧。 

(二) 住民應遵守本家生活公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嘉獎，必要

時得發予獎品： 

1. 守紀守分、遵守公共秩序者。 

2. 內務經常維持整齊清潔者。 

3. 熱心參與各種公益服務工作，表現良好者。 

4. 經常主動對需要扶助之住民給予關懷或服務，有具體事實者。 

5. 對和睦鄰里、排難解紛，有具體事實者。 

6. 擔任自治幹部，服務熱心品德優良，獲住民公認者。 

7. 防止意外事件，避免嚴重損害，有具體事實者。 

8. 拾物不昧或其他特殊善行者。 

(三) 住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告誡，並指派專人加強輔導： 

1. 任意喧嘩，妨礙他人安寧者。 

2. 不守秩序，經常與人爭吵者。 

3. 不假外出或逾假遲回者。 

4. 隨地吐痰、便溺、亂丟垃圾等妨礙公共衛生者。 

5. 有酗酒鬧事或賭博行為屢勸不改者。 

6. 無端亂投書信或外出從事妨害本榮家形象之行為者。 

7. 蓄意破壞公物者。 

(四) 住民如有違反生活公約情形者，依生活公約相關規定處理；涉有犯

罪嫌疑時，應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八、本榮家應定期召開住民座談會及自治幹部會議，瞭解住民之需求、問題及

建言，會議紀錄應陳送家主任核閱，並追蹤列管執行情形。 

九、本實施計畫奉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